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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的一天，朱正兵与朱其龙在阜城镇条河菜场相遇。朱正

兵明知被告人朱其龙意欲盗窃的情况下，出于借此机会“弄

点好处”，要求被告人朱其龙弄到钱后分部分给他，朱其龙

答应后，被告人朱正兵向朱其龙提供了阜城镇条河村李俊家

有钱的线索，并带朱其龙到李俊家察看地形位置，还告诉朱

其龙“李俊夫妇一般早上五点钟左右去菜场，家里没有人，

但有个亲戚有时在他家”。朱其龙掌握情况后，伙同另外二

人于2000年1月23日凌晨去李俊家伺机盗窃。等李俊夫妇去菜

场后，朱其龙等人发现李俊家有个帮工在院中，随即以买牛

肉为由喊开门，三人进入院中后，趁帮工不备，朱其龙用刀

架在帮工的脖子上并威胁其不准喊叫，不然将其砍死，另外

二人进入房间，劫得人民币5100元，随后三人逃离现场。事

后，朱正兵听说李俊家被抢劫，便打电话与朱其龙联系，向

其索要赃款。朱正兵遂得赃款人民币500元。 二、[分歧意见] 

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对朱正兵向朱其龙提供线索、索要赃

款等行为构成何罪，形成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

为朱正兵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理由：本案是一起复杂的共同

犯罪，有共同预谋，并且共同为着手犯罪作预备，又有事后

分赃，被告人朱正兵在发现被告人朱其龙对被害人实施了抢

劫后，仍向朱其龙索要赃款，其行为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

应按抢劫罪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朱正兵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理由：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



公私财物或者实施多次盗窃的行为。朱正兵主观上有盗窃的

犯意，客观上为盗窃提供犯罪线索，指示犯罪目标和提供犯

罪时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特征。 第三种意见认为朱正兵的

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依照法律规定盗窃预备不应定罪处

罚，故朱正兵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被告人朱其龙等人临时改

变犯意，并没有实施盗窃行为， 被告人朱其龙等人实施的抢

劫行为与被告人朱正兵的行为不具有关联性，被告人朱正兵

的行为在盗窃预备阶段已经结束，故不构成犯罪。 三、[评

析] 笔者认为，在上述三种不同意见中，第一种意见和第三种

意见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尽管朱正兵与直接实施抢

劫犯罪的被告人朱其龙之间有共同预谋，并且共同为着手犯

罪作预备，事后又有分赃，可见确实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

但这种故意仅是一种盗窃故意，而非抢劫故意，因为朱正兵

的行为完成于朱其龙等三人着手实施犯罪之前，而后者的抢

劫犯罪是盗窃犯罪行为的延续，在抢劫这一点上，朱正兵并

没有主观故意。不能仅从朱正兵事后向朱其龙索要赃款，对

朱其龙抢劫行为的认可，就认定其构成抢劫罪，因而，朱正

兵的行为是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其次，认为朱正兵的

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朱其龙等人实施的

抢劫行为与被告人朱正兵的行为具有关联性。正是由于朱正

兵的事前帮助行为，才引发了朱其龙等人抢劫李俊家财物，

其行为具有社会危害，应当受到刑罚的处罚。 因而，笔者倾

向于认为，第二种意见更为合理，即被告人朱正兵的行为应

当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1、主观上，被告人朱正兵具有

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被告人朱其龙欲以盗窃的手段窃

取他人财物，出于借此弄点好处的目的，朱正兵同朱其龙双



方达成分赃意向，并向朱其龙提供李俊家有钱等情况，这一

切事实足以说明，朱正兵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

直接故意，而且也明知自己所实施的是帮助朱其龙实施盗窃

的犯罪行为，但仍通过自己的行为为朱其龙窃取李俊家财物

提供帮助，其主观故意是十分明显的。 2、客观上，被告人

朱正兵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犯罪的实施行为即采用秘密手段窃

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但却向朱其龙指示了犯罪目标，提供犯

罪时机，并带朱其龙对犯罪目标进行了实地察看，为朱其龙

等人实施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其帮助行为是发生在朱其龙

等人实施犯罪的预备阶段，在朱其龙等人着手实施犯罪之前

，其行为已经完成。事实上被告人朱其龙正是按朱正兵提供

的犯罪目标、犯罪时机开始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的。朱正兵

的事前帮助行为与朱其龙的实行行为之间存在实质性的联系

。被告人朱正兵的犯罪行为在朱其龙等人实施共同犯罪过程

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行为显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

性，而不单纯是一般的违法行为。 3、从犯罪结果来看，因

朱其龙等人在着手实施盗窃行为过程中，因客观情况发生变

化而临时改变犯意，实施了抢劫犯罪，从表面上看，似乎超

出了原来的共同故意的范围，不再属于共同犯罪。但由于本

案有共同预谋，有分工，又有事后分赃，因而，虽然具有特

殊性，但仍然是一起复杂的共同犯罪。因为抢劫犯罪与盗窃

犯罪都属于侵犯财产型犯罪，两者的主观方面是相同的，即

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被告人朱正兵与朱其龙盗窃预备阶

段的一系列行为与朱其龙等人事后实施的抢劫犯罪客观上是

相联系的，可以说没有事先对共同盗窃的预谋，就没有事后

实际发生的抢劫犯罪。但是，不能把朱正兵的行为完全定位



于盗窃犯罪的预备阶段，应看到他在整个共同犯罪过程中的

作用。朱其龙等事后改变共同盗窃犯罪的故意而实施抢劫犯

罪，还是原共同盗窃犯罪行为的延续，也正因为朱其龙等人

实施的抢劫行为，朱正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意才能得逞

。被告人朱正兵在发现被告人朱其龙等人对被害人实施了抢

劫后，仍向朱其龙索要赃款，这足以证明其对被告人朱其龙

等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因而并没有超出

共同故意的范围，其在共同盗窃犯罪预备阶段实施的行为与

朱其龙等实施抢劫犯罪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

故本案仍应按共同犯罪论处，对被告人朱正兵应当按朱其龙

等人所劫财物的数额以盗窃罪对其定罪量刑。 当然被告人朱

正兵在这起共同犯罪案件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参与的程

度较轻，我们在按盗窃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也应

坚持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依法对朱正兵从轻处罚。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